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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〔2023〕40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（中心）、校属各单位： 

《贵州民族大学美育学分认定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民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4 日 

贵州民族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年6月14日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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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是纯洁道德、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。美育是审美教育、情

操教育、心灵教育，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，能

提升审美素养、陶冶情操、温润心灵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和实践

能力，塑造健全人格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大力发展素质教育，

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

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《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

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和《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》

要求，深化高等学校美育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高等学校公共艺术

课程建设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。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

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，坚持用明德引

领风尚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

把美育纳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，提升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

程的育人成效，促进大学生自觉增强文化主体意识，强化文化担

当。 

第二条 实施美育的抓手主要是在系统的美学知识学习、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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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实践和文化浸润。学校要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设公共艺术理论课

程，组织学生参加艺术实践，体验艺术活动。同时营造良好的校

园文化，为美育助力。 

第三条 美术学院、音乐舞蹈学院、文学院和传媒学院应面

向本科生开设公共艺术理论课程，包括美学和艺术史论类、艺术

鉴赏和评论类。并加强数字共享课程的建设，建立美育数字资源

库，打造优质美育课程。 

第四条 各学院、教务处开设与艺术相关、满足学生不同兴

趣和需求的学科体验或实践活动课程。团委应加强学生艺术社团

建设，依托社团开展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。 

第五条 教务处要充分利用数字资源，通过智慧树、慕课、

尔雅通识平台为学生开设公共艺术理论课程。 

第六条 本科生在校期间需修读完成 2 个学分公共艺术课，

该课程需完成公共艺术类选修理论课 32 学时且至少四次艺术实

践活动。 

第七条 以下六大类活动认定为艺术实践学分： 

I 类：参加学院、团委、教务处发布的艺术实践活动。 

Ⅱ类：艺术作品展的观展，相关作品展需经学院认可。 

III 类：参加艺术类社团的学生或艺术类专业学生协助各学

院组织各种艺术实践活动。 

IV 类：参加艺术类学科竞赛。 

V 类：艺术特长。 

VI 类：其他部门主办的与美育相关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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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生持美育清单（见附件）至各学院美育工作组兑

换艺术类实践学分；不同类型艺术实践活动兑换艺术实践学分的

标准： 

活动类型 兑换标准 认定部门 

I、VI 类 参加 4次活动兑换 1 学分 组织部门 

Ⅱ类 参加 8次活动兑换 1 学分 所在学院 

III 类 
协助各学院举办艺术类实践活动4次兑

换 1 学分 
组织部门 

Ⅳ类 
获艺术类赛事省级及以上奖励即可兑

换 1 学分（团队参赛只计前 3名） 
美育教学部 

V 类 
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具有的艺术特长（各

类艺术考级证书 8 级）兑换 1学分 
美育教学部 

第八条 帮扶政策，各艺术类专业学院有帮扶其他非艺术类

专业学院开展艺术实践活动之义，帮扶指标如下：  

序号 学院 帮扶学院 

1 文学院 
政治与经济管理学院、法学院、民族学

与历史学学院、社会学院 

2 美术学院 

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

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数据科学与信息工

程学院 

3 传媒学院 

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、生态环境工程学

院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建筑工程学

院、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 

4 音乐舞蹈学院 

体育与健康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民族

医药学院、化学工程学院、东盟人文学

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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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各学院本着严肃、认真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根据

艺术实践的时长以及成效，客观评价美育实践结果，其成绩设为：

合格、不合格。 

第十条 美育成绩与学分每学年认定一次，美育教学部每学

年秋学期统一认定 IV 和 V 类艺术实践学分，各学院在学生每年

4 月需完成毕业生的艺术实践学分认定，并录入教务系统。 

第十一条 美育实践学分不计入学业平均分等计算，但学生

参加美育各个环节学习将作为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和毕业审核

的必要依据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普通本科学生，自

2022 级学生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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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姓    名  学    号  

学    院  年    级  

专    业  联系电话  

公共艺术类

选修理论课 
 

美育 

教育 

实践 

活动 

日期 美育实践活动 认定美育签章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艺术类学科

竞赛获奖情

况 

 

艺术专长  

学院审核 

意见 

□同  意       □不同意   

补充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

（学院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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